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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效益

評估 
林信維 *、謝敬華 **、柳婉郁 ***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分析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在休耕地復耕部分之政策效益，並

討論與分析當前的實施辦法是否能有效達成農地農用與促進農業多功能效益發揮之政策

目標。研究結果指出，整體而言，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於 109 年第一期作整體農

業環境基本給付的給付規模約為 9.4 億元，休耕地復耕面積為 2,466 公頃；而就休耕地復

耕的部分，其創造的直接效益約為 7.3 億元至 7.7 億元，若加上農業產值帶動其他產業之

間接效益，則整體效益約為 10.3 億元至 10.6 億元。然而，由於民眾普遍認為休耕農地的

生態價值較以慣行農法操作農地的生態價值來得高；因此，除非休耕地復耕使用永續農

法，否則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效益有限，甚至是淨損。本研究認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或許有益於農地農用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在生態效益部分的助益有限。因此，政府應對

目前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於整體農業直接給付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釐清；而若政府

欲透過相關的農業直接給付措施發揮生態效益，則應進一步的對於相關配套措施與實施

辦法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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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效益

評估 
林信維、謝敬華、柳婉郁 

壹、前言 

農業具有糧食提供 (糧食安全)、生態環境維持、鄉村發展、文化保存及國土保安等

多功能價值。在世界貿易組織農產品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氣候變遷的背景下，為營造永

續健康的農業生產環境，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並有效確保農民所得，先進國家於 1990

年至 2010 年間紛紛將具市場價格支持效果的琥珀色措施 (amber box)，轉型為與市場脫

鉤的綠色措施 (green box)。 

其中，歐盟於 1992 年對共同農業政策進行改革 (麥克雪莉改革方案)，削減干預農產

價格的措施，並以直接給付措施作為因應；與此同時，以維護農業環境、農田生物多樣

性，以及發揮農業多功能價值為目的農業環境方案 (與其相關給付措施) 亦正式納入歐盟

共同農業政策之中。而以我國農業背景較為相似之日韓，日本政府於 1995 年廢除糧食管

理法，並先後實施「主要糧食供給及價格安定法」與「新稻米政策大綱」，取消對於稻

穀價格之干預，並以市價購糧的方式取得安全存糧，而稻農收益的損失，則由「稻米經

營安定對策」進行生產價差的補貼；而韓國則於 2005 年取消「政府秋穀購買制」，並透

過固定給付與變動給付的方式補償稻農，並鼓勵稻穀減產轉作。我國亦於 1997 年以後，

先後實施「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與「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等以稻穀減產轉作為

主軸的政策計畫以作為因應。然整體而言，我國仍面臨稻穀保價收購措施支出占農業總

支持措施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AMS) 比例過高、產業 (農業) 結構調整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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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與農業補貼公平性疑慮等三項挑戰 (陳雅惠等，2007)。 

為維護糧食安全，調整與平衡稻米供需，對重點發展的作物獎勵，並將過去的給付

措施持續轉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7 年度開始實施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其中，該計畫主要包括「稻作直接給付與公糧保價收購」雙軌並行制、其他鼓勵稻田轉 (契) 

作，以及生產環境維護 (給付) 等措施。然而，我國「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之相關措

施主要仍多與稻作或其他轉作獎勵措施相關，仍具部分促進生產效果，對市場機制亦有

一定程度之影響。而在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綠色措施之規範下，直接給付措施雖以維

持土地農業使用為主要訴求，但不應限定特定作物。因此，為於農業協定規範下，鼓勵

落實農地農耕、重視農地多元價值，以及照顧農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20 年持續針

對我國的農業政策進行改革，於「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之下追加推動「農業環境基

本給付」措施。 

而在我國實施「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的當下，分析與評估政策效益，了解當前

的實施辦法是否能有效達成農地農用與促進農業多功能效益發揮的政策目標，將有助於

未來該項措施實施辦法的調整。本研究係針對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在達成農地農用與促進

農業多功能效益發揮的政策目標進行分析與討論 1。本研究主要在達成農地農用的部分，

主要探討分析在目前整體農業政策的架構下，追加「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是否會

影響國內生產者對於農地的使用，這部份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原本棄耕、超

限利用或違規使用的農地，是否因為該項措施而使地主或農地使用者有誘因將其轉變成

適地適用；而第二個部分則是原本休耕的農地，是否因為該項措施而重新復耕。但由於

棄耕相關資料的缺乏，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休耕地復耕的部分進行分析。而在促進農

業多功能效益發揮的部分，則是估算前述適地適用，以及以較環境友善的方式進行農業

生產所帶來的農業多功能效益。本研究這部分探討的農業多功能效益包含新增加農作物

產值的經濟效益與透過市場難以直接衡量的生態效益。 

                                                                                                                                                         
1 過去分析農地利用變化相關文獻包括 Chang and Lin (2016) 與 Lai et al. (2019) 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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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先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109 年第一期作參與農業環

境基本給付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了解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執行成果。另一方面，本研

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對我國民眾而言，各種農地利用的生態價值 (生態願付價格)；

並透過農業統計年報之統計資料，試算各種農地利用的平均農業產值。再以前述之農業

環境基本給付的執行成果，以及各種農地利用的生態價值與平均農業產值，試算 109 年

第一期實施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因休耕地復耕所產生的直接效益。最後，透過投入產出

模型，估算前述農業產值所帶動的間接效益，進而估算 109 年第一期作參與農業環境基

本給付在休耕地復耕部分所帶來的整體效益。 

本文共分為 6 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部分說明當前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之政

策內容；第三部分為實證分析流程與評估方法；第四部分為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

給付之實施成果；第五部分為實證分析結果；第六部分為結論與建議。 

貳、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內容 

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為針對位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有辦理種

植登記且實際有種植農糧作物 (不限定作物) 之農牧用地 (農地上的不可耕面積不在給

付範圍)，給付每期作每公頃 5,000 元，每年以兩個期作為限。一般而言，會以農地所在

地方政府所訂的第 1、2 期作為標準，但對於部分特殊生長期之作物，則依其特性辦理 (如

表 1)。 

其中，(1) 為避免給付措施墊高地租水準，若當期申辦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即綠肥、

景觀作物、翻耕與蓄水等休耕相關) 則不能申請基本給付；(2) 公告辦理缺水停灌補償地

區不再進行基本給付；而 (3) 以林木庭園景觀植栽為主或僅零星點綴花木造景的農地亦

不能申請基本給付。土地所在地公所與農會將針對有領取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進行

勘查，領取給付之農業生產者應依規定，以經濟生產為前提，維持作物成活率占種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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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80% 以上，且妥善的進行田間雜草管理與病蟲害防治。 

 

表 1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給付標準 單位：千元/公頃/期作 

辦理措施 

獎勵類別及額度 

農業環境基

本給付(A) 
作物獎勵 

(B) 

水源競用區節

水獎勵(僅限

第一期作)(C) 

合計 
(D)=(A+B+C) 

對地

綠色

環境

給付

計畫 

稻作 直接給付 5 第一期 13.5 
第二期 10 

- 第一期 18.5 
第二期 15 

具競爭力轉

(契)作作物 

契作戰略作物 5 30~60 30 35~65 + (C) 

地方特色作物 5 25 30 30 + (C) 

生產環境維護 
(綠肥、景觀作物、翻耕、蓄

水) 
- 34~55 42 

34~55 + (C) 
(每年限一次) 

其他作物 
(排除林木) 

5 - 

30 
(排除大宗蔬

菜、大蒜、果

樹類、花卉) 

5 + (C) 

大宗蔬菜、大蒜、果樹類、

花卉 
5 - - 5 

公糧、再生稻 5 - - 5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 

 
除了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中的各項措施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於 2017 年以後實

施對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的相關給付措施，針對有機農地、有機轉型期之驗證農地與使

用友善環境方式耕作之農地，給予每年每公頃 30 千元至 50 千元之給付 (後兩者有給付

期限)。這部份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差異在於，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只要求給付的農地上

須生產作物，而生產作物的方式並沒有限制；而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的相關給付措施則

要求應符合一定標準的耕作方式 (有機生產或友善環境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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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考慮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的相關給付後，我國目前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可理解為堆疊式之設計，如圖 1；最下一層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只要是位於非都市土

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且不限定作物皆能參與。而第二層則是作物獎

勵，針對基期年之農地，這部分的給付措施包括稻作直接給付、具競爭力轉 (契) 作作物

與其他作物獎勵；符合這部分給付的農牧用地相對較少，具體生產作物的種類亦有設限。

而最上面一層則是有機與友善環境的給付，相對前兩者，符合這部分給付的農牧用地亦

相對較少。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透過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 (如表 1 所示)，期能達成保

護有限農業生產資源、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的目標，並使農地發揮生產與生態的多功能價

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 

圖 1 目前我國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的堆疊式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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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流程與評估方法 

一、實證分析流程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在休耕地復耕部分之政策效益，進

而討論與分析當前的實施辦法是否能有效達成農地農用與促進農業多功能效益發揮之政

策目標。而前述之效益，本研究主要針對生態效益與農作物生產之效益兩方面。 

本研究將實證分析流程繪製於圖 3。如圖 3，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必須瞭解休耕

地復耕所帶來的效益 (生態效益與農作物生產之效益)，以及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實施

後，我國休耕地復耕的情形。因此，本研究先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109 年第一期

作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了解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執行成

果，以及休耕地復耕的情形。在休耕地復耕所帶來的效益的部分，本研究則透過問卷調

查的方式，了解對我國民眾而言，各種農地利用的生態價值 (生態願付價格)；並透過農

業統計年報推算各種農地利用的平均農業產值。而透過前述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執行

成果，以及各種農地利用的生態價值與平均農業產值，即可推算 109 年第一期實施農業

環境基本給付，因休耕地復耕所產生的直接效益。最後，本研究透過投入產出分析，推

算前述農業產值經產業關聯對於自身部門與其他產業部分所帶動的整體效益 (直接效益

與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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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 本研究之實證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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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地生態價值之問卷調查 

本研究調查區域為全台灣 22 縣市，調查對象則為 18 歲以上的民眾。這部分以網路

問卷的方式，依照全台灣人口結構 (包含性別、年齡與居住地區) 進行調查。基於對母體

各項參數的推論，95% 信賴度估計最大抽樣誤差分別約為 ±2.5%，調查後採用事後分層

加權法 (post-stratification) 提升樣本代表性，將調查之樣本依循母體各個分層比例進行轉

換，經由反覆計算使樣本符合母體分佈，轉換公式 (1) 如下所示： 

 

 
1

i
i k

i ii

N nW
n N

=

  
 =  
    ∑

 (1) 

 
iW ：第 i 層之統計權數 

iN ：第 i 層母體個數 

in ：第 i 層成功樣本數 

k ：分層數 

n ：成功樣本總數 

 
在問卷設計的部分，本研究先告知受訪者「農委會於今年開始，給予農地農用每年

每公頃 10,000 元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9)，而為探討不同

農地利用之生態價值，本問卷之目的為瞭解民眾心中四種農地類型的農地生態價值，問

卷分析結果可供政府未來農地給付相關施政參考」，再接續問卷的內容，該內容共分為

四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問卷說明」，此部分主要係針對上述四種農地類型進行概念說

明，並利用照片進行圖像輔助；第二部分為「農地生態功能之認知」，調查受訪者對農

地生態功能之知識、重要性、關注程度與環境態度等；第三部分為「農地生態價值評估」，

針對四種農地類型詢問受訪者之願付價值 (WTP)；第四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進行

受訪者背景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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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第一部分，本研究針對四種農地類型進行以下概念說明，使受訪者對於問卷

調查的目標農地有更明確的認知，進而產生較為具體的願付價格。基於視覺化 

(visualisation) 為條件評估法與選擇試驗法中較為常見的一種輔助方法，利用視覺刺激 

(如：生態系統服務的插圖、生態環境的照片、不同管理策略下的景觀變化等) 提供受訪

者更多的背景資訊，因此本研究亦提供此四種農地類型相關之景象照片 (Harrison et al., 

2018; McDougall et al., 2020)。詳細說明如下： 

永續農法：農業經營以環境永續為導向，包含有機農法與友善環境耕作，基於生態

平衡及養分循環原理，不施用化學肥料與農藥，也不使用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品，施行

永續農法進行耕種能有效降低環境污染與破壞，保護水土資源，提供效費者健康與安全

農產品 (郭華仁，2019)。 

慣行農法：農業經營以糧食生產為導向，耕種期間會施用部分化學肥料與農藥以快

速減少病蟲害並獲得大量農產品與經濟效益，有效增加臺灣糧食自給率，長期使用慣行

農法可能導致地力衰退、降低農地生物多樣性、病菌害蟲產生抗藥性、土壤與水資源汙

染等環境汙染與危害 (黃守宏等，2018)。 

休耕：農業經營以維護地力為目標，休耕可配合輪作制度作為農地利用的過渡措施，

於休耕期間應種植綠肥作物、景觀作物 (如：大豆、太陽麻、田菁、向日葵等)、進行農

地翻耕或蓄水，休耕有助於美化農村景觀、調整農地地力、穩定農業生產與維護農地生

態環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9)。 

棄耕/廢耕：棄耕或廢耕之農地又可稱作荒地，即農地上未種植作物，也未進行經營

管理，部分棄耕農地已荒廢閒置多年，甚至有堆置廢棄物、地力喪失、農水路失修等諸

多問題 2。 

                                                                                                                                                         
2  行 政 院 內 政 部 國 土 測 繪 中 心 ， 2020 ， 農 業 使 用 土 地 疑 義 案 例 ， 取 自 ： 

https://www.nlsc.gov.tw/cp.aspx?n=13707，檢索日期：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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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三部分，農地生態價值評估之參數設定與抗議性回覆選項如表 14 所示，在詢

問受訪者對於四種農地類型之農地生態願付價格題項中，永續農法與慣行農法類別為延

續過去架構，再行細分為「水田 3」、「旱田 4」與「特用作物 5」三項分別進行願付價

格詢價，題項內容為「假設未來農委會依據農地所擁有之生態價值 (即：生物多樣性、

淨化空氣、保護土壤地力、淨化水資源、病蟲害防治等) 提供生態補貼。請問您每年最

高願意從已繳納稅金中支付多少金額維持農地生態？(請填英文代號)」，為降低受訪者拒

答機率或是產生抗議性回覆，因此本研究採用具可靠性且可降低受訪者認知負擔的支付

卡額度法進行詢價 (Lo and Jim, 2015; Chen et al., 2017)，請受訪者於題項下方之支付卡選

項 6中選擇其願意支付的金額填入空格中，支付卡選項有助於使受訪者的選擇不會過於侷

限。 

接續之休耕與棄耕/廢耕類別之題項則分別為「假設未來農委會依據休耕農地所擁有

之生態價值 (即：生物多樣性、淨化空氣、保護土壤地力、淨化水資源、病蟲害防治等) 提

供生態補貼。您每年最高願意從已繳納稅金中支付__元/年/公頃維持休耕農地生態。(請

填英文代號)」及「假設未來農委會依據棄耕/廢耕農地所擁有之生態價值 (即：生物多樣

性、淨化空氣、保護土壤地力、淨化水資源、病蟲害防治等) 提供生態補貼。您每年最

                                                                                                                                                         
3 水田：在水中或水分飽和土壤中，長期週期性正常生長的作物，如水稻、水蓮、菱角、

蓮、茭白筍等。 
4 旱田：旱地耕作與栽植耐旱作物，以非灌溉作物為主，如玉米、地瓜、高粱、小麥、

龍眼、荔枝、番茄等。 
5 特用作物：具有特定用途，經濟價值高之商用/貿易作物，如茶、甘蔗、牧草、台灣海

棗、咖啡、荖葉等。 
6 本研究問卷之金額選項為：(A) 0 元、(B) 15 元、(C) 30 元、(D) 60 元、(E) 90 元、(F) 150

元、(G) 200 元、(H) 250 元、(I) 300 元、(J) 500 元、(K) 750 元、(L) 1000 元、(M) 1250

元、(N) 1500 元、(O) 1750 元、(P) 2000 元、(Q) 2500 元、(R) 3000 元、(S) 3000 元以

上與 (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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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願意從已繳納稅金中支付__元/年/公頃維持休耕農地生態。(請填英文代號)」，同樣請

受訪者與題項下方之支付卡選項中選擇其所願意支付的金額填入空格中。 

若受訪者於上述任一農地類型之願付價格部分填答金額為零，本研究將進一步詢問

受訪者價格填零之原因為何，所提供選項為：「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有比給

予農地生態更重要的問題」、「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我已用實

際行動保護農地生態」、「我對農地生態沒興趣」、「政府或農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

貼費用」、「目前的經濟狀況無法支付任何金額」及「其他」選項 (Jakobsson and Dragun, 

1996; Strazzera et al., 2003; Grammatikopoulou and Olsen, 2013; Lo and Jim, 2015; Atinkut et 

al., 2020; Chu et al., 2020; McDougall et al., 2020)，提供受訪者填寫並瞭解其不願意支付金

額之原因。 

其中「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有比給予農地生態更重要的問題」、「我對

農地生態沒興趣」以及「目前的經濟狀況無法支付任何金額」此四項填零理由顯示受訪

者心中對於農地生態的真實願付價格實際為零元，被視為非抗議性回覆；而「不應由我

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我已用實際行動保護農地生態」、「政府或農民不

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以及「其他」此四項填零理由則顯示受訪者心中對於農地生

態的真實願付價格不一定為零元，受訪者是受到其他非農地生態價值因素干擾才填寫零

元，因此被視為抗議性回覆。 

而在第四部分，表 9 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調查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

狀態、居住地區、職業、月收入、是否從事過農耕活動或擁有農地 (陳郁蕙等，2014；

許成源等，2016；曹校章，2017；Thomas et al., 2003; Abdullah et al., 2015; Rathnayake, 2016; 

Halkos and Matsiori, 2017; McDougall et al., 2020; Zuo et al., 2020)。 

三、投入產出分析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在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效益，並非只有直接效益，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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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為了復耕生產所帶動其他部門的間接產值。而計算這部分直接間接總效益的方法中，

應用最廣的方法之一，即是以產業關聯表作為資料，並利用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分析。 

表 2  個人基本資料參數設定 

 定義 參考文獻 

性別 男 = 1，女 = 0 Thomas et al. (2003); 
Abdullah et al. (2015); 
Rathnayake (2016); 
Halkos and Matsiori 
(2017)； 
陳郁蕙等 (2014)； 
許成源等 (2016)； 
曹校章 (2017) 

年齡 (歲) 未滿 18 歲 = 1，18-29 歲 = 2，30-39 歲 = 3，
40-49 歲 = 4，50-59 歲 = 5，60-69 歲 = 6， 
70-79 歲 = 7，80 歲以上 = 8 

教育程度 自修 = 1，國小 = 2，國中 = 3，高中職 = 4， 
專科/大學 = 5，研究所以上 = 6 

婚姻狀態 已婚 = 1，未婚 = 0。 

居住地區 北部(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苗栗) 
= 1，中部(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 
2，南部(台南、高雄、屏東) = 3，東部(宜蘭、

花蓮、台東) = 4，外島(連江、金門、澎湖等) 
= 5 

月收入 (元/月) 未滿 20,000 元 = 1，20,000-39,999 元 = 2，
40,000-59,999 元 = 3，60,000-79,999 元 = 4，
80,000-99,999 元 = 5，100,000 元(含以上)= 6 

是否從事過農耕

活動或擁有農地 
是 = 1，否 = 0 McDougall et al. 

(2020);  
Zuo et al. (20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目前的產業關聯表基準年表為每五年編列一次，並且會在兩個基本表編列年分

中，制定延長表；而產業關聯表的部門分類則依製表期間的產業發展情況而有所差異。

透過產業關聯表與投入產出模型，可分析當農業相關產業最終需求增加一個單位，對於

整體產業鏈之影響。 

根據 Miller and Blair (1985)，投入產出模型可分成成本面投入產出模型與需求面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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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模型。一般而言，成本面投入產出模型主要在於衡量某一個產業部門成本變動，對

於其他產業產出價格的直接效果與間接誘發效果。而需求面投入產出模型則是衡量某一

產業最終需要 (消費、投資或出口) 變動，對於其他產業所創造產出效果，該效果亦包括

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林幸君與張靜貞，2004)。根據需求面投入產出模型。 

 
 t t tX Z F= +  (2) 

 
其中，t 為時間，X、Z、F 分別為總產出、中間需求、最終需求。 tX 中的元素為 jtx ，

代表第 j 個產業之產出；Z 中的元素為 ijtz ，其代表第 j 個產業在生產 jx 之過程中，使用

第 i 個產業產品的投入數量； tF 中的元素 jtF 則代表經濟體系對於第 j 個產業產品的需要

量。其中， 1i n=  ， 1j n=  。一般而言，最終需求可由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

出、進出口 (或淨出口) 等項目組成，在此僅將其簡化成國內最終需求與進出口。因此，

式 (2) 亦可表示如式 (3)： 

 
 1 11 21 1 1t t t n t tx z z z F= + + + +  

 2 12 22 2 2t t t n t tx z z z F= + + + +  

   

 1 2nt nt nt nnt ntx z z z F= + + + +  (3) 

 
假設 A 為投入產出係數矩陣。該矩陣與投入產出的關係相關，或稱生產技術相關，

在投入產出模型中，假設投入與產出關係是固定的，亦其符合李昂提夫生產函數，因此

A 矩陣的元素 ijta 為一固定常數，其與中間需求 tZ 與總產出 tX 元素 ijtz 和 jtx 關係如下式： 

 
 ijt ijt jta z x=  (4) 

  
通常在投入產出模型中會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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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tZ A X=  (5) 

 
而若將其帶入式 (1) 在進行移項，若 ( )tI A− 為非奇異矩陣時，可求解 tX 如： 

 
 1( )t t tX I A F−= −  (6) 

 
其中， 1( )tI A −− 稱為產業關聯程度矩陣，或為李昂提夫反矩陣。假設 1( )t tB I A −= − ，

則產業關聯程度矩陣之元素 ijb ，表示第 j 產業為生產一單位 j 產品之最終需要，需要向 i

產業直接與間接購買的量。假設 tB 之關聯性隨時間的影響不大，而 t 年與 1t + 年之間最

終產出變動量為 F∆ ；而 t 年與 1t + 年之間的總產量變化亦為 X∆ 。則 F∆ 與 X∆ 之關係即

如式 (7)。 

 
 1( )tX I A F−∆ ≅ − ∆  (7) 

 
假設復耕所帶來市場效益為最終產出之變動 F∆ ，則可利用產業關聯之 tB 回推因最

終產出增加所帶來的各部門需要量變動 X∆ 。本研究即利用式 (7) 之關係，回推復耕對

於整體經濟體系各部門需要量的變動。 

肆、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於 109 年第一期

之成果分析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的資料，109 年第一期申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面

積為 187,728 公頃。其中，在申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中，108 年第一期有休耕的農

地面積為 2,466 公頃，占整體執行面積的 1.3%；而 108 年第一期未休耕的農地面積為

185,262 公頃，占整體執行面積的 98.7% (如表 3)。由此可見，申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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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絕大部分為未休耕的農地。 

在休耕的部分，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的資料 (如表 4)，台南市於 109 年第

一期申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之中，有 654 公頃之農地在 108 年第一期休耕；為 109

年第一期復耕面積最多的縣市。其次則為雲林縣與嘉義縣，其於 109 年第一期復耕的面

積分別為 569 公頃與 511 公頃 (如圖 2)。而若以比例觀之，各縣市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

且於 109 年第一期復耕執行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占整體執行農業環境基本給付農

地的比例，以新竹縣最高，為 3.5%；其次則為台南市與嘉義市縣，其比例分別為 3.4%、

2.3% 與 2.1% (如表 4)。 

表 3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其是否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 

  執行面積 (公頃) 占整體執行面積比例 

108 年第一期未休耕 185,262 98.7% 

108 年第一期休耕 2,466 1.3% 

總計 187,728 1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繪製。 

圖 2 各縣市執行農地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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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執行農地曾於 108 第一期休耕之面積 單位：公頃 

縣市 總執行面積 
108 第一期休耕 

但 109 第一期復耕之

執行面積 

108 第一期休耕占總

執行面積比例 

00 基隆市 63 0 0.0% 

01 台北市 674 13 1.9% 

02 新北市 1,763 34 1.9% 

03 桃園市 9,828 61 0.6% 

04 新竹市 307 1 0.3% 

05 新竹縣 2,466 86 3.5% 

06 苗栗縣 4,717 97 2.0% 

07 台中市 7,663 31 0.4% 

08 彰化縣 25,656 126 0.5% 

09 南投縣 3,330 18 0.5% 

10 雲林縣 37,998 569 1.5% 

11 嘉義市 171 4 2.3% 

12 嘉義縣 22,340 511 2.1% 

13 台南市 18,299 654 3.4% 

14 高雄市 8,859 113 1.3% 

15 屏東縣 21,376 25 0.1% 

16 宜蘭縣 9,443 5 0.1% 

17 花蓮縣 7,434 95 1.3% 

18 台東縣 5,329 23 0.4% 

19 澎湖縣 5 0 0.0% 

20 金門縣 8 0 0.0% 

總計 187,728 2,466 1.3%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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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各縣市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依據種植作物類別進行分類，則如表 5。表

5 顯示各縣市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其種植作物的分布並不一致。其中，彰化縣

在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主要種植的作物為水稻、蔬菜與水果；而雲林縣與嘉義

縣在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主要種植的作物為水稻與蔬菜；而台南市在參與農業

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主要種植的作物為水稻與水果；屏東縣則是水果、特作與其他作物、

水稻以及蔬菜。 

表 5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種植作物類別  單位：公頃 

縣  市 水稻 水果 雜糧 蔬菜 花卉 特作與其他 縣市合計 

00 基隆市 40 6 - 12 0 4 63 
01 台北市 422 63 13 109 1 66 674 
02 新北市 891 119 125 509 5 114 1,763 
03 桃園市 8,001 293 59 773 11 691 9,828 
04 新竹市 269 12 1 21 0 4 307 
05 新竹縣 2,123 70 23 176 2 71 2,466 
06 苗栗縣 3,485 421 87 548 4 172 4,717 
07 台中市 5,713 650 84 958 74 184 7,663 
08 彰化縣 18,773 1,554 482 3,317 164 1,366 25,656 
09 南投縣 799 795 50 640 16 1,030 3,330 
10 雲林縣 23,261 2,539 786 10,250 29 1,133 37,998 
11 嘉義市 93 44 2 25 1 5 171 
12 嘉義縣 15,149 2,473 326 3,529 45 819 22,340 
13 台南市 10,630 4,093 569 1,951 57 998 18,299 
14 高雄市 2,744 3,883 56 1,927 35 213 8,859 
15 屏東縣 3,499 8,904 530 3,078 353 5,012 21,376 
16 宜蘭縣 8,460 351 38 493 61 40 9,443 
17 花蓮縣 4,955 554 304 1,100 3 518 7,434 
18 台東縣 3,175 1,731 32 102 3 285 5,328 
19 澎湖縣 0 2 1 2 0 0 4 
20 金門縣 3 3 0 1 1 0 8 
總計 112,486 28,559 3,570 29,523 865 12,725 187,728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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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曾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依據作物類別分類整

理至表 6。表 6 顯示，曾於 108 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中，復耕後種植

的作物主要為蔬菜，其面積為 1,010 公頃 (約占曾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

付執行面積的 40.9%)；其次為水稻，其面積為 750 公頃 (約占曾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的 30.4%)；再者為水果以及特作與其他，其面積分別為 287

公頃與 257公頃 (分別約占曾於 108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的 11.7%

與 10.4%)。其中，在復耕蔬菜的縣市中，以雲林縣、台南市與嘉義市為大宗，其復耕面

積分別為 243 公頃、210 公頃與 209 公頃。 

表 6  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種植作物類別 單位：公頃 

縣市 水稻 水果 雜糧 蔬菜 花卉 特作與其他 縣市合計 

01 台北市 2 1 1 6  0 2  13  
02 新北市 4 1 4 24  0 1  34  
03 桃園市 45 2 3 11  0 0  61  
04 新竹市 0 0 0 0  0 0  1  
05 新竹縣 75 0 1 10  0 0  86  
06 苗栗縣 41 9 3 26  0 18  98  
07 台中市 15 0 1 13  0 2  31  
08 彰化縣 31 3 16 73  0 3  126  
09 南投縣 2 3 0 12  0 1  18  
10 雲林縣 214 23 11 243  0 78  569  
11 嘉義市 2 0 0 2  0 0  4  
12 嘉義縣 128 55 39 209  1 78  511  
13 台南市 146 159 75 210  0 64  655  
14 高雄市 14 13 2 81  0 2  113  
15 屏東縣 1 6 0 16  0 1  25  
16 宜蘭縣 3 0 0 2  0 0  5  
17 花蓮縣 15 6 4 67  0 3  95  
18 台東縣 11 5 1 4  0 2  23  
總計 750 287 161 1,010  2 257  2,466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應用經濟論叢， 11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183−  

(21) 
 

本研究進一步將曾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 108 年第一

期作整體休耕的情形整理至表 7。表 7 顯示，108 年第一期作休耕的面積為 24,514 公頃，

而在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推動後，這些在 108 年第一期作休耕的農地於 109 年第一期復耕

的面積為 2,466 公頃，約占前者之 10.1%。在各縣市復耕的情況中，以新竹縣 109 年第一

期作復耕的面積，占 108 年第一期作總休耕面積比例最高，為 38.2%，其次為桃園市與

南投縣，該比例分別為 28.8% 與 28.6%。另外，雖然台南市於 108 年第一期作休耕面積

最多 (為 11,741 公頃)，但在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推動後，其於 109 年第一期作復耕的成效

並不明顯 (以比例而言)，其 109 年第一期作復耕的面積，占 108 年第一期作總休耕面積

比例僅約 5.6%，低於各縣市的總平均比例 10.1%。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政府支出之變動影響。如表 8 與表 9。109 年第 1 期基本給付總金

額為 9.39 億元，休耕復耕占 1.3%。108 年第 1 期休耕復耕後總補貼金額 (作物獎勵+基本

給付) 為 42,248 千元，節省休耕補貼金額為 1.1 億元，因此農業基本給付省了政府支出

68,720 千元左右。然而執行基本給付的總面積 (187,727 公頃) 中，基本給付總金額達到

938,640 千元，整體支出還是比休耕補貼減少金額 110,970 千元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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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 108 年第一期作整體休耕的

情形 (單位：公頃) 

縣市 曾於 108 年第一期作休

耕的執行面積 
108 年第一期作休耕面

積 

曾於 108 年第一期作休

耕且於 109 年第一期復

耕占總休耕面積比例 
00 基隆市 0  8  0.0% 

01 台北市 13  92  14.1% 

02 新北市 34  309  11.0% 

03 桃園市 61  212  28.8% 

04 新竹市 1  6  16.7% 

05 新竹縣 86  225  38.2% 

06 苗栗縣 97  395  24.7% 

07 台中市 31  178  17.4% 

08 彰化縣 126  624  20.2% 

09 南投縣 18  63  28.6% 

10 雲林縣 569  3,003  18.9% 

11 嘉義市 4  62  6.5% 

12 嘉義縣 511  5,629  9.1% 

13 台南市 654  11,741  5.6% 

14 高雄市 113  563  20.1% 

15 屏東縣 25  141  17.7% 

16 宜蘭縣 5  43  11.6% 

17 花蓮縣 95  683  14.0% 

18 台東縣 23  536  4.3% 

20 金門縣 0  0  - 

總計 2,466  24,514  10.1%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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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9 年第 1 期農業環境基本執行面積與給付金額 

  整體執行 
面積(公頃) 

整體給付 
金額(千元) 

占整體 
比例(%) 

休耕復耕面

積(公頃) 
休耕復耕 
金額(千元) 

占整體 
比例(%) 

水稻 112,487 562,435 6.3 750 3,750 0.7 
雜糧 3,569 17,845 36.3 161 805 4.5 
蔬菜 29,523 147,615 23.1 1,010 5,050 3.4 
水果 28,560 142,800 92.6 287 1,435 1.0 
花卉 875 4,375 95.4 2 10 0.2 

特用作物與其他 12,714 
 

63,570 
 

56.7 
 

257 
 

1,285 
 

2.0 
 

總計 187,728 938,640 26.5 2,466 12,330 1.3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表 9  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與種植作物類別 

  面積 
(公頃) 

作物獎勵 
金額(千元) 

基本給付 
金額(千元) 

合計補助 
金額(千元) 

占整體 
比例(%) 

108 年第一

期休耕補貼

金額(千元) 
稻作 749.9 10,124 3,750  13,873  32.8  33,746  
轉(契作)       
非基改大豆(黃、

黑)、硬質玉米 
92.5 5,547 462  6,010  14.2  4,161  

牧草及青割玉米 190.6 6,670 953  7,623  18.0  8,576  
短期經濟林(6 年) 0.9 40 4  44  0.1  40  
原料甘蔗 60.5 1,814 302  2,116  5.0  2,720  
小麥、蕎麥、胡

麻、薏苡、仙草、

高粱、綠豆 

43.6 1,961 218  2,179  5.2  1,961  

油茶 0.2 8 1  9  0.0  8  
毛豆、矮性菜豆 93.8 3,754 469  4,223  10.0  4,223  
其他 1,234.1  0 6,171  6,171  14.6  55,535  

總計 2,466.0   29,918  12,330   42,248  100  110,97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本研究統計整理。 

註：108 年第一期休耕補貼金額以種植綠肥或景觀作物生產維護補貼金額 (45,000 元/公

頃)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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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分析結果 

一、問卷樣本結構、抗議性樣本與生態願付價格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方式為網路調查，由受訪者自行填答問卷；而抽樣方式則為分層

配額抽樣，主要依據 2020 年內政部最新人口比例之性別、年齡 (10 年為 1 個級距分組，

直到 65 歲)、地區 (分北中南) 配置樣本。最後有效樣本數為 1,068 份。本研究調查結果

之受訪者基本資料敘述統計分析如表 10 示。其中，除性別、年齡與居住區域皆已按照內

政部最新人口統計進行配額外，整體樣本中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以專科/大學 (占 68.4%) 

居多；婚姻狀態以已婚  (占 50.4%) 較未婚  (占 49.6%) 稍多；個人平均月收入以

20,001-39,999 元 (占 34.1%) 居多，約 75.2% 受訪者之平均月收入在 60 千元以下。而在

受訪者是否有從事農耕活動或擁有農地問項中，76.9% 受訪者表示從未從事過農耕活動

或擁有農地，另外則有 23.1% 則有從事過農耕活動或擁有農地。  

本研究調查中，受訪者對各類型農地生態系服務價值進行願付價格填寫時，部分填

寫願付價格為零之受訪者可能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干擾，不願意填寫其心中真正的願付價

格，因此本研究利用各農地類型之七項「願付價格填零原因」，判別受訪者是否具有抗

議性想法，進而將整體受訪者是否為抗議性樣本進行區分。其中，「WTP = 0」為願付價

格填零且原因勾選「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或「有比給予農地生態更重要的問題」

的受訪者，為非抗議性樣本；「WTP≧/≦0」為願付價格填零且原因勾選「不應由我繳

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我已用實際行動保護農地生態」、「補貼的方式對於

農地生態的幫助不大」、「政府或農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或「其他」的受訪

者，為抗議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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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訪者基本資料之敘述統計 

變數 代號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Gen 
女性 548 50.4 

男性 540 49.6 

年齡 Age 

20-29 歲 212 19.5 

30-39 歲 242 22.2 

40-49 歲 256 23.5 

50-59 歲 311 28.6 

60-65 歲 67 6.2 

教育程度 Edu 

國小及以下 4 0.4 

國中 6 0.6 

高中/職 118 10.8 

專科/大學 744 68.4 

研究所以上 216 19.9 

婚姻狀態 Marr 
未婚 540 49.6 

已婚 548 50.4 

居住地區 Area 

北部 492 45.2 

中部 276 25.4 

南部 300 27.6 

東部 20 1.8 

平均月收入 Inc 

無收入 28 2.6 

20,000 元以下 129 11.9 

20,001-39,999 元 371 34.1 

40,000-59,999 元 289 26.6 

60,000-79,999 元 155 14.2 

80,000-99,999 元 52 4.8 

100,000 元以上 64 5.9 

從事農耕活動/擁有農地 Farm 
否 837 76.9 
是 251 2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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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農地生態價值調查之抗議性與非抗議性樣本結構分析如表 11，其中整體樣本包

含抗議性與非抗議性受訪者，因此皆為 1,088 份 (100%) 樣本；非抗議性樣本為心中與實

際填寫的願付價格皆為零，其中永續農法之水田 (1,025 份 (94.2%))、旱田 (1,026 份 

(94.3%)) 與特用作物 (1,000 份 (91.9%)) 的「WTP > 0」樣本數皆大於慣行農法之水田 

(904 份 (83.1%))、旱田 (909 份 (83.5%)) 與特用作物 (883 份(81.2%)) 樣本數，休耕農

地 (1,011 份 (92.9%)) 與永續農法樣本數較接近，並以棄耕農地之樣本數 790 份 (72.6%) 

最少。 

表 11  抗議性與非抗議性樣本之農地生態價值與其樣本結構分布 

農地類型 
整體樣本 

非抗議性樣本 抗議性樣本 
WTP > 0 WTP = 0 總和 WTP≧/≦0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永續農法 
水田 1,088 100.0 1,025 94.2 4 0.4 1,029 94.6 59 5.4 

旱田 1,088 100.0 1,026 94.3 7 0.6 1,033 94.9 55 5.1 

特作* 1,088 100.0 1,000 91.9 8 0.7 1,008 92.6 80 7.4 

慣行農法 
水田 1,088 100.0 904 83.1 98 9.0 1,002 92.1 86 7.9 

旱田 1,088 100.0 909 83.5 93 8.5 1,002 92.0 86 7.9 

特作* 1,088 100.0 883 81.2 101 9.3 984 90.5 104 9.6 

休耕農地 1,088 100.0 1,011 92.9 15 1.4 1,026 94.3 62 5.7 

棄耕農地 1,088 100.0 790 72.6 154 14.2 944 86.8 144 13.2 

註：1. 非抗議性樣本之「WTP > 0」為願付價格不填零的受訪者；非抗議性樣本之「WTP 

= 0」為願付價格填零且原因勾選「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或「有比給予農地生

態更重要的問題」的受訪者；非抗議性樣本之「總和」為前述兩類型受訪者之加總；

抗議性樣本之 WTP≧/≦0 為願付價格填零且原因勾選「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

態補貼費用」、「我已用實際行動保護農地生態」、「補貼的方式對於農地生態的

幫助不大」、「政府或農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或「其他」的受訪者。 

2. *：「特作」為耕種特用作物之農地的簡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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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非抗議性樣本的「WTP = 0」樣本中，永續農法之水田 (4 份 (0.4%))、旱田 (7

份  (0.6%)) 與特用作物  (8 份  (0.7%)) 的樣本數皆遠小於慣行農法之水田  (98 份 

(9.0%))、旱田 (93 份 (8.5%)) 與特用作物 (101 份 (9.3%)) 樣本數，休耕農地 (15 份 

(1.4%)) 較永續農法樣本數略多，並以棄耕農地之樣本數 154 份 (14.2%) 最多；最後於

抗議性樣本的「WTP≧/≦0」樣本中，永續農法之水田 (59份 (5.4%))、旱田 (55份 (5.1%)) 

與特用作物 (80 份 (7.4%)) 的樣本數皆小於慣行農法之水田 (86 份 (7.9%))、旱田 (86

份 (7.9%)) 與特用作物 (104 份 (9.6%)) 樣本數，休耕農地 (62 份 (5.7%)) 較永續農法

樣本數略多，並以棄耕農地之樣本數 144 份 (13.2%) 有最多的抗議性樣本數。 

由表 11 可理解到不同農地類型的非抗議性樣本與抗議性樣本比例並不一致；而產生

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受訪者對於不同農地類型的看法不同，進而使抗議性答覆與

否及農地類型相關；而此亦為強調與區別抗議性樣本的原因。 

本研究接續對於非抗議性的 WTP = 0 樣本與抗議性的 WTP ≦ 0 樣本中，七項農地

生態願付價格填零之原因進行結構性分析，如表 12。利用永續農法耕種水田、旱田及特

作農地生態之願付價格填零原因中，皆以「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

(42.9%、37.1% 及 30.7%) 有最多受訪者選填，亦有許多受訪者選填「政府或農民不會妥

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25.4%、29.0% 及 25.0%) 與「補貼的方式對於農地生態的幫助不

大」(19.0%、17.7% 及 20.5%)，顯示在永續農法耕種之農地生態中，多數願付價格填零

之受訪者具備抗議性想法；而在利用慣行農法耕種水田、旱田及特作農地生態之願付價

格填零原因中，皆以「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38.6%、39.7% 及 38.0%) 有最多受訪

者選填，亦有許多受訪者選填「有比給予農地生態更重要的問題」(14.7%、12.3% 及

11.2%)、「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14.1%、19.6% 及 20.5%) 與「政府

或農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15.8%、16.2% 及 12.2%)，顯示在慣行農法耕種之

農地生態中，多數願付價格填零之受訪者認為若施行慣行農法便無須給予農地生態補

貼；最後在休耕農地生態之願付價格填零原因中，多數受訪者選填「不應由我繳納的稅

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42.9%)、「政府或農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27.3%)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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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16.9%)；棄耕農地生態之願付價格填零原因中，則以「沒

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44.6%)、「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17.1%) 與

「補貼的方式對於農地生態的幫助不大」(16.4%) 有較多受訪者選填。 

表 12  抗議性回覆因素 

願付價格為零原因 
永續農法 慣行農法 休耕 

農地 
棄耕 
農地 水田 旱田 特作 水田 旱田 特作 

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

補貼 
2 

(3.2%) 
3 

(4.8%) 
7 

(8.0%) 
71 

(38.6%) 
71 

(39.7%) 
78 

(38.0%) 
13 

(16.9%) 
133 

(44.6%) 
有比給予農地生態更

重要的問題 
2 

(3.2%) 
4 

(6.5%) 
1 

(1.1%) 
27 

(14.7%) 
22 

(12.3%) 
23 

(11.2%) 
2 

(2.6%) 
21 

(7.0%) 

非抗議性之原因 4 
(6.4%) 

7 
(11.3%) 

8 
(9.1%) 

98 
(53.3%) 

93 
(52.0%) 

101 
(49.2%) 

15 
(19.5%) 

154 
(51.7%) 

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

支付生態補貼費用 
27 

(42.9%) 
23 

(37.1%) 
27 

(30.7%) 
26 

(14.1%) 
35 

(19.6%) 
42 

(20.5%) 
33 

(42.9%) 
51 

(17.1%) 
我已用實際行動保護

農地生態 
4 

(6.3%) 
2 

(3.2%) 
5 

(5.7%) 
7 

(3.8%) 
3 

(1.7%) 
4 

(2.0%) 
2 

(2.6%) 
5 

(1.7%) 
補貼的方式對於農地

生態的幫助不大 
12 

(19.0%) 
11 

(17.7%) 
18 

(20.5%) 
21 

(11.4%) 
17 

(9.5%) 
24 

(11.7%) 
5 

(6.5%) 
49 

(16.4%) 
政府或農民不會妥善

運用生態補貼費用 
16 

(25.4%) 
18 

(29.0%) 
22 

(25.0%) 
29 

(15.8%) 
29 

(16.2%) 
25 

(12.2%) 
21 

(27.3%) 
33 

(11.1%) 

其他 0 
(0.0%) 

1 
(1.6%) 

8 
(9.1%) 

3 
(1.6%) 

2 
(1.1%) 

9 
(4.4%) 

1 
(1.3%) 

6 
(2.0%) 

抗議性之原因 59 
(93.6%) 

55 
(88.6%) 

80 
(91.0%) 

86 
(46.7%) 

86 
(48.1%) 

104 
(50.8%) 

62 
(80.6%) 

144 
(48.3%) 

總計(100.0%) 63 62 88 184 179 205 77 298 

註： 「沒必要給予農地生態補貼」與「有比給予農地生態更重要的問題」為心中 WTP = 0

不具抗議性想法的受訪者，「不應由我繳納的稅金支付生態補貼費用」、「我已用

實際行動保護農地生態」、「補貼的方式對於農地生態的幫助不大」、「政府或農

民不會妥善運用生態補貼費用」與「其他」為心中 WTP≧/≦0 具抗議性想法的受訪

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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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於整體樣本與排除抗議性受訪者之農地生態願付價格，依據受訪者基本資

料進行敘述性分析，如表 13，其中農地類型區分為利用永續農法與慣行農法耕種之水田、

旱田及特用作物農地，以及休耕與棄耕/廢耕農地。農地生態之平均願付價格中，包含抗

議性與非抗議性樣本之全部願付價格，皆較排除抗議性樣本之非抗議性樣本願付價格

低。而在各農地類型中，以永續農法耕種之水田、旱田與特用作物農地以及休耕農地有

較高的願付價格，其中以永續農耕水田有最高的生態價值 (全部 WTP：711.1 元；排抗

WTP：751.9 元)；慣行農法耕種之水田、旱田與特用作物農地以及棄耕/廢耕農地之平均

農地生態願付價格較低，並以棄耕/廢耕農地之農地生態價值最低 (全部 WTP：348.7 元；

排抗 WTP：401.9 元)。 

受訪者各項基本資料之農地生態願付價格中，性別整體以男性受訪者有較高的農地

生態願付價格；多數農地類型中，年齡介於 30 至 59 歲之受訪者有相對較高的農地生態

願付價格，但棄耕/廢耕農地是以 20 至 29 歲與 50 至 59 歲受訪者有較高的農地生態願付

價格；多數農地類型中，教育程度為國小及以下之受訪者有較高的農地生態願付價格，

然而其中以永續農法耕種之水田與旱田是以研究所以上與國小及以下之受訪者有較高的

農地生態願付價格，慣行農法耕種之水田以高中/職與國小及以下之受訪者有較高的農地

生態願付價格；婚姻狀態以已婚之受訪者有較高的農地生態願付價格；居住地區以居住

於東部地區的受訪者有較高的願付價格。此外，平均月收入以 100,000 元以上之受訪者有

較高的農地生態願付價格，無收入之受訪者有較低的農地願付價格；受訪者以有從事過

農耕活動或擁有農地者，有較高的農地生態願付價格。 

由調查結果得知受訪民眾平均每人對於農地生態之願付價格後，本研究進一步利用

將該平均願付價格乘以全台 18 歲以上之人口數，再除以耕地面積，即可求得各類農業使

用每年每公頃之農地生態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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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7，2020 年台灣 18 歲以上之

人口數為 19,956,488 人 (中推估)。在耕地面積的部分，過去相關的條件評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文獻 (曾偉君與李欣恩，2005；陳凱俐等，2006；謝敬華等，2020) 

多為研究水田，因此上述文獻在估算時，通常會除以我國水田的總面積。而本研究詢問

生態 WTP 的標的，包括水田、旱田、特作、休耕農地與廢耕農地等五項；上述五項農地

所占有的面積差異甚大。但由於在問卷題目中的註解，受訪民眾在回答 WTP 時，內心會

以相同面積的各類農地作為假設而回答。因此，在估算時應除以平均面積。根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0) 之統計，我國 2019 年全年有從事農耕的土地面積 (簡稱農耕

土地面積) 為 790,196.8 公頃；前者為可供種植經濟生產農作物之土地，無論其是否適宜

工作或合法農業使用，該統計主要以每年一期作之耕作事實為標準；因此，其不須經過

期作數之換算。而將農耕土地面積除以農地項目的總數，可求得平均面積 158,039.4 公頃。 

而經過上述計算之後，可得到表 14 年每公頃之農地生態願付價格；而由於該計算為

表 13 之等比例轉換，因此，表 14 農作類型之生態願付價格的大小順序與表 13 一致。 

透過上述計算之後顯示若計入全部樣本，不排除抗議性樣本的情況下，以永續農法

耕作之水田、旱田與特作，其生態願付價格平均分別為 89,794.5 元、81,612.0 元與 70,323.0

元；而以慣行農法耕作之水田、旱田與特作，其生態願付價格平均分別為 62,367.5 元、

56,053.5 元與 51,710.0 元；休耕農地與棄耕農地之生態願付價格平均則分別為 77,217.5

元與 44,032.0 元。 

在排除抗議性樣本的情況下，以永續農法耕作之水田、旱田與特作，其生態願付價

格平均分別為 94,946.5 元、85,955.5 元與 75,904.0 元；而以慣行農法耕作之水田、旱田與

特作，其生態願付價格平均分別為 67,721.5 元、60,865.0 元與 57,165.0 元；休耕農地與棄

耕農地之生態願付價格平均則分別為 81,889.5 元與 50,750.0 元。 

                                                                                                                                                         
7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

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檢索日期：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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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種農作類型的農地生態願付價格 單位：(元/年/公頃) 

農作類型 計入樣本 生態願付價格 

永續農法 

水田 
全部 89,794.5 

排抗 94,946.5 

旱田 
全部 81,612.0 

排抗 85,955.5 

特作* 
全部 70,323.0 

排抗 75,904.0 

慣行農法 

水田 
全部 62,367.5 

排抗 67,721.5 

旱田 
全部 56,053.5 

排抗 60,865.0 

特作* 
全部 51,710.0 

排抗 57,165.0 

休耕農地 
全部 77,217.5 

排抗 81,889.5 

棄耕農地 
全部 44,032.0 

排抗 50,750.0 

註：1. 「全部」為包含抗議性與非抗議性樣本；「排抗」為排除抗議性樣本之其餘非抗

議性樣本。 

2. *：「特作」為耕種特用作物之農地的簡稱。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在推估結果中，較為特別的部分在於，相較於慣行農法耕作下，各類農作類型的生

態願付價格，休耕農地的生態願付價格明顯較高；而後者僅次於以永續農法耕作下，各

類農作類型的生態願付價格。而這可能表示平均而言，對於我國民眾，休耕所產生的生

態服務價值，高於慣行農法下的生態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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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可與過去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我國過去評估農地或水田產值以外效益的文

獻包括：曾偉君與李欣恩 (2005)、陳凱俐等 (2006)、林正生與陳志成 (2010)、許家勝等 

(2014) 與謝敬華等 (2020)。在上述文獻中，與本研究一樣使用 CVM 評估為曾偉君與李

欣恩 (2005)、陳凱俐等 (2006)、林正生與陳志成 (2010) 與謝敬華等 (2020)。其中，曾

偉君與李欣恩 (2005) 為評估水稻田在糧食安全部分的價值，在此先不討論；陳凱俐等 

(2006) 與謝敬華等 (2020) 同樣是只針對水稻田的非市場價值的部分進行評估。根據陳

凱俐等 (2006) 之評估結果，台灣水稻田之非使用價值為每年 66.19 億元，人均 WTP 約

為 512 元；而根據謝敬華等 (2020) 之評估結果，台灣水稻田生物多樣性價值為每年 90.89

億元至 136.92 億元之間，人均 WTP 約為 462 元至 696 元之間。兩者之間雖然有差距，但

差距有限。而林正生與陳志成 (2010) 則是以台中縣農地的效益進行評估，其評估結果為

人均 WTP 為 662 元至 1,185 元之間。而本研究所估計的農地生態價值則略低於前述三個

研究。受訪者的 WTP (慣行農法，不排除抗議性樣本)，水田約為 493.9 元，旱田約為 443.9

元，特作為 409.5 元，休耕約為 611.5 元，棄耕約為 348.7 元。造成其中差異的原因，可

能在於本研究將永續農法與慣行農法區分開來。 

二、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對休耕地復耕之效益分析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政策使原有的休耕

地復耕所產生的效益，這部份可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的相關資料進一步估算加

總。第二部分則是政策使原有的棄耕地復耕所產生的效益；事實上，以目前現有的資料，

這部份亦難以掌握。而在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使休耕地復耕之政策效益的部分，主要

包括三個部分，分別是生態效益 (生態願付價值)、農作生產的效益，以及農作生產之後

所衍伸帶動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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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地每公頃農業產值 

本研究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20) 之農業統計年報資料中，各類作物的種植面積

與產值，計算出農地每公頃的產值，如表 15 所示。但在該計算中，牽涉到各類作物的耕

作制度，或者是一期作時間的長短。例如稻穀一年有兩期作，故雖然 2019 年種植面積為

270,066.0 公頃，但換算使用的農地面積只有一半，相當於其一年僅使用了 135,033.0 公頃

的農地。而製糖甘蔗其生長期約 1 年半，因此雖然 2019 年種植面積為 8,093.0 公頃，但

其相當於一年使用了 12,139.5 公頃的農地。其中，部分大項因為組成複雜，如蔬菜、水

果等，不同的蔬菜與水果生長期都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在此使用設算的方式，以合理

的假設帶入並計算。 

根據本研究之計算，水田的平均產值約為每公頃 295 千元。而在旱田的部分，由於

包含許多高人力密集的作物，如蔬菜與花卉；因此，平均而言，旱田產值高於水田的產

值。旱田的平均產值約為每公頃 637 千元。特作的部份，同樣的包含茶類與咖啡等產值

較高的作物，因此，其平均產值亦高於水田。特作的平均產值約為每公頃 345.5 千元。最

後，休耕農地並非沒有產值，休耕期間所播下的綠肥作物亦可產生收入，而根據本研究

之推算，綠肥的平均產值約為每公頃 28 千元。 

(二)農地每公頃之總效益與復耕所產生的直接效益 

在求得各類農作類型之平均產值之後，將其與前述的生態願付價值相加，即可算出

每公頃農地的總效益 (直接效益)，如表 16。其中，一般而言，在永續農法的部分，或許

在永續農法下的生產量較低，單位價格可能較高；依據過去的經驗法則，平均而言，永

續農法的產值會略高於慣性農法。但事實上，即使同屬永續農法，部分永續農法是採取

勞動密集的方式來達成，亦有部分永續農法是採取極度粗放的方式達成；兩者之間每公

頃之投入與產值差異甚大，不可一概而論。由於本研究採取高度加總的資料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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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使用永續農法但卻包含許多不同類型的農作 (如雜糧、蔬菜與水果)，而每種農作通

常採用的永續農法型態可能不大相同。因此，若要考慮這部分的差異，將會使整體的分

析過於繁雜。因此本研究在缺乏永續農法每公頃產值的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基於簡化與

保守估計等兩個理由，暫時將其直接效益視作與慣行農法相同；而實際上的結果應略高

於本研究所估算結果。 

根據本研究之計算，在各種農作類型中，以永續農法施作的旱田，其每公頃的總效

益最高，為每年每公頃 719,066.4 元，而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則

為 723,409.9 元。其次則為慣行農法的旱作，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為 693,507.9 元，而

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為 698,319.4 元。 

特作則僅次於旱田的部分，以永續農法施作的特作每年每公頃總效益為 415,774.9

元，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則為 421,355.9 元；而以慣行農法施作

的特作，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為 397,161.9 元，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

效益則為 402,616.9 元。 

在水田的部分，由於沒有蔬菜、花卉或茶類等高勞動密集的作物，其平均產值相對

較低，因此總效益也低於旱田與特作；以永續農法施作的水田，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

為 385,214.6 元，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則為 390,366.6 元；而以

慣行農法施作的水田，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為 357,787.6 元，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

年每公頃的總效益則為 363,141.6 元。 

在休耕農地的部分，雖然生態願付價格高於慣行農法，但綠肥之產值卻遠不及其他

類別，因此整體總效益偏低。休耕農地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為 105,217.6 元，在排除抗議

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的總效益則為 109,889.6 元。 

最後，在棄廢耕的部分，由於缺乏具體的農作產物，且其生態願付價格亦相對較低，

因此其總效益最低，為每年每公頃為 44,032.0 元，在排除抗議性樣本後，其每年每公頃

的總效益則為 50,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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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前述之計算，可進一步整理計算休耕地復耕與廢耕地復耕產生之效益。

其中休耕地復耕產生之效益如表 17，而廢耕地復耕產生的效益則如表 18。其中，由於受

訪民眾認為休耕的生態價值只低於永續農法中的水田與旱田耕作，因此，復耕永續農法

的特作與慣行農法，其生態價值反而是降低的。 

表 17  休耕地復耕後每公頃產生之邊際效益 單位：元/年/公頃 

農作類型 計入樣本 生態價值變動 市場產值變動 總價值變動 

永續農法 

水田 
全部 +12,577.0 +267,420.1 +269,935.5 

排抗 +13,057.0 +267,420.1 +270,031.4 

旱田 
全部 +4,394.5 +609,454.4 +610,333.2 

排抗 +4,066.0 +609,454.4 +610,267.6 

特作* 
全部 −6,894.5 +317,451.9 +316,072.9 

排抗 −5,985.5 +317,451.9 +316,254.8 

慣行農法 

水田 
全部 −14,850.0 +267,420.1 +264,450.1 

排抗 −14,168.0 +267,420.1 +264,586.5 

旱田 
全部 −21,164.0 +609,454.4 +605,221.6 

排抗 −21,024.5 +609,454.4 +605,249.4 

特作* 
全部 −25,507.5 +317,451.9 +312,350.3 

排抗 −24,724.5 +317,451.9 +312,5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註：「特作」為耕種特用作物之農地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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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廢耕地復耕後每公頃產生之邊際效益 單位：元/年/公頃 

農作類型 計入樣本 生態價值變動 市場產值變動 總價值變動 

永續農法 

水田 
全部 +45,762.5 +295,420.1 +304,572.6 

排抗 +44,196.5 +295,420.1 +304,259.4 

旱田 
全部 +37,580.0 +637,454.4 +644,970.3 

排抗 +35,205.5 +637,454.4 +644,495.5 

特作* 
全部 +26,291.0 +345,451.9 +350,710.0 

排抗 +25,154.0 +345,451.9 +350,482.7 

慣行農法 

水田 
全部 +18,335.5 +295,420.1 +299,087.2 

排抗 +16,971.5 +295,420.1 +298,814.4 

旱田 
全部 +12,021.5 +637,454.4 +639,858.7 

排抗 +10,115.0 +637,454.4 +639,477.4 

特作* 
全部 +7,678.0 +345,451.9 +346,987.4 

排抗 +6,415.0 +345,451.9 +346,73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註：「特作」為耕種特用作物之農地的簡稱。 

(三)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在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直接效

益 

由於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為半年一期，因此，本研究將會以半年的標準進行計算。

而這部份本研究假設三種情境，第一種情境是休耕地復耕皆為慣行農法的狀況 (低生態

價值情境)；第二種情境則為一半的休耕地復耕採用慣行農法，另外一半則是用永續農法 

(中生態價值情境)；第三種情境則為全部的休耕地復耕皆採用永續農法 (高生態價值情

境)。 



−202−  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效益評估 

(40) 
 

在低生態價值情境中 (如表 19)，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益約為 734,899.8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735,358.0 千元。其中，因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

效益部分為淨損失 24,296.2 千元，但在農業產值的部分則為淨增加 759,196.0 千元。 

表 19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半
年，低生態價值情境) 

  整體執行 
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耕

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市場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總價值變動 
金額(千元/半年) 

水稻 全部 112,487 750 −5,568.8 100,282.5 94,713.8 

抗排  750 −5,313.0 100,282.5 94,969.5 

雜糧 全部 3,569 161 −1,703.7 19,609.7 17,906.0 

抗排  161 −1,692.5 19,609.7 17,917.2 

蔬菜 全部 29,523 1,010 −10,687.8 528,019.3 517,331.5 

抗排  1,010 −10,617.4 528,019.3 517,401.9 

水果 全部 28,560 287 −3,037.0 67,988.9 64,951.9 

抗排  287 −3,017.0 67,988.9 64,971.9 

花卉 全部 875 2 −21.2 2,503.0 2,481.8 

抗排  2 −21.0 2,503.0 2,482.0 

特 用 作

物 
全部 12,714 257 −3,277.7 40,792.6 37,514.9 

抗排  257 −3,177.1 40,792.6 37,615.5 

總計 全部 187,728 2,466 −24,296.2 759,196.0 734,899.8 

  抗排   2,466 −23,838.0 759,196.0 735,35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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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類別的部分，水稻復耕產生的直接效益約為 94,713.8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

本，其效益約為 94,969.5 千元。雜糧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17,906.0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17,917.2 千元。蔬菜的部分最高，其休耕地復耕

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517,331.5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517,401.9 千元。

而水果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64,951.9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

其效益約為 64,971.9 千元。最後，在特用作物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37,514.9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37,615.5 千元。 

在中生態價值情境中 (如表 20)，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益約為 750,567.1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直接效益約為 750,824.7 千元。其中，因休耕地復耕產生的

生態效益部分為淨損失 −8,628.9 千元。 

在作物類別的部分，水稻復耕產生的效益約為 99,856.3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

其效益約為 100,074.2 千元。雜糧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18,934.7 千

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18,927.1 千元。蔬菜的部分最高，其休耕地復耕所

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523,785.0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523,737.3 千元。

而水果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66,785.7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

其效益約為 66,772.1 千元。最後，在特用作物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38,710.8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38,819.5 千元。 

而在高生態價值情境中  (如表 21)，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益約為

766,234.4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直接效益約為 766,291.4 千元。其中，因休耕地復

耕產生的生態效益部分為 7,038.4 千元。 

在作物類別的部分，水稻復耕產生的效益約為 104,998.9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

其效益約為 105,178.9 千元。雜糧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19,963.5 千

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19,937.0 千元。蔬菜的部分最高，其休耕地復耕所

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530,238.5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530,072.6 千元。

而水果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68,619.5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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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益約為 68,572.4 千元。最後，在特用作物部分，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約為

39,906.7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效益約為 40,023.5 千元。 

整體而言，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於 109 年第一期作整體的給付規模約為 9.4

億元；相較之下，不包括棄耕地復耕的部分，亦不包括原有耕作地改變農作類型的部分，

單就休耕地復耕的部分，就已創造約 7.3 至 7.7 億元的直接效益。 

表 20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半
年，中生態價值情境) 

  
整體執行 

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

耕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市場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總價值變動 
金額(千元/半年) 

水稻 全部 112,487 750 −426.2 100,282.5 99,856.3 

抗排  750 −208.3 100,282.5 100,074.2 

雜糧 全部 3,569 161 −675.0 19,609.7 18,934.7 

抗排  161 −682.6 19,609.7 18,927.1 

蔬菜 全部 29,523 1,010 −4,234.3 528,019.3 523,785.0 

抗排  1,010 −4,282.0 528,019.3 523,737.3 

水果 全部 28,560 287 −1,203.2 67,988.9 66,785.7 

抗排  287 −1,216.8 67,988.9 66,772.1 

花卉 全部 875 2 −8.4 2,503.0 2,494.6 

抗排  2 −8.5 2,503.0 2,494.5 

特用作物 全部 12,714 257 −2,081.8 40,792.6 38,710.8 

抗排  257 −1,973.1 40,792.6 38,819.5 

總計 全部 187,728 2,466 −8,628.9 759,196.0 750,567.1 

 抗排   2,466 −8,371.3 759,196.0 750,82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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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直接效益(半
年，高生態價值情境) 

  
整體執行 

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耕

面積 
(公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市場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總價值變動 
金額(千元/半年) 

水稻 全部 112,487 750 4,716.4 100,282.5 104,998.9 

抗排  750 4,896.4 100,282.5 105,178.9 

雜糧 全部 3,569 161 353.8 19,609.7 19,963.5 

抗排  161 327.3 19,609.7 19,937.0 

蔬菜 全部 29,523 1,010 2,219.2 528,019.3 530,238.5 

抗排  1,010 2,053.3 528,019.3 530,072.6 

水果 全部 28,560 287 630.6 67,988.9 68,619.5 

抗排  287 583.5 67,988.9 68,572.4 

花卉 全部 875 2 4.4 2,503.0 2,507.4 

抗排  2 4.1 2,503.0 2,507.1 

特用作物 全部 12,714 257 −885.9 40,792.6 39,906.7 

抗排  257 −769.1 40,792.6 40,023.5 

總計 全部 187,728 2,466 7,038.4 759,196.0 766,234.4 
  抗排   2,466 7,095.4 759,196.0 766,29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三、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在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

直接間接總效益 

本研究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之產業關聯表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將產業

關聯係數表各產業係數之總和整理至表 22。其中，稻穀投入產出係數總和為 1.6，表示稻

穀之最終需要增加 1 個金額單位，需要向自身部門及其他所有部門直接間接購買 1.6 個金

額單位；其他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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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最終需要增加一單位需向各產業直接間接購買之總和 

 稻穀 雜糧農作物 特用作

物 蔬菜 水果 其他園藝作

物 

投入產出係數總和 1.6 1.6 1.4 1.3 1.3 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 
 

透過表 19 至表 22，即可計算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所帶來的直接與間接效益總

和，如表 23 至表 25。根據表 23 至表 25，在低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

之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32,014.5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32,472.7 千元。在中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47,681.8 千元，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47,939.4 千元。而在高

生態價值情境的部分，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63,349.1 千元，

若排除抗議性樣本，其直接間接總效益約為 1,063,406.1 千元。 

因此，整體而言，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於 109 年第一期作整體的給付規模

約為 9.4 億元；相較之下，不包括棄耕地復耕的部分，亦不包括原有耕作地改變農作類型

的部分，單就休耕地復耕的部分，就已創造約 10.3 億元至 10.6 億元的直接與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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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總效益 (半
年，低生態價值情境) 單位：金額 (千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價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農業產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促

進各產業部門

之產出增加 

休耕地復耕之

直接間接總效

益變動 

水稻 全部 −5,568.8 100,282.5 164,342.5 158,773.8 

抗排 −5,313.0 100,282.5 164,342.5 159,029.5 

雜糧 全部 −1,703.7 19,609.7 31,466.7 29,763.0 

抗排 −1,692.5 19,609.7 31,466.7 29,774.2 

蔬菜 全部 −10,687.8 528,019.3 711,394.6 700,706.8 

抗排 −10,617.4 528,019.3 711,394.6 700,777.2 

水果 全部 −3,037.0 67,988.9 86,988.7 83,951.7 

抗排 −3,017.0 67,988.9 86,988.7 83,971.7 

花卉 全部 −21.2 2,503.0 3,981.9 3,960.7 

抗排 −21.0 2,503.0 3,981.9 3,960.9 

特用作物 全部 −3,277.7 40,792.6 58,136.3 54,858.6 

抗排 −3,177.1 40,792.6 58,136.3 54,959.2 

總計 全部 −24,296.2 759,196.0 1,056,310.7 1,032,014.5 

 抗排 −23,838.0 759,196.0 1,056,310.7 1,032,47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208−  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效益評估 

(46) 
 

表 24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總效益(半年，

中生態價值情境) 單位：金額 (千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效益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農業產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促

進各產業部門

之產出增加 

休耕地復耕之

直接間接總效

益變動 

水稻 全部 −426.2 100,282.5 164,342.5 163,916.3 

抗排 −208.3 100,282.5 164,342.5 164,134.2 

雜糧 全部 −675.0 19,609.7 31,466.7 30,791.7 

抗排 −682.6 19,609.7 31,466.7 30,784.1 

蔬菜 全部 −4,234.3 528,019.3 711,394.6 707,160.3 

抗排 −4,282.0 528,019.3 711,394.6 707,112.6 

水果 全部 −1,203.2 67,988.9 86,988.7 85,785.5 

抗排 −1,216.8 67,988.9 86,988.7 85,771.9 

花卉 全部 −8.4 2,503.0 3,981.9 3,973.5 

抗排 −8.5 2,503.0 3,981.9 3,973.4 

特用作物 全部 −2,081.8 40,792.6 58,136.3 56,054.5 

抗排 −1,973.1 40,792.6 58,136.3 56,163.2 

總計 全部 −8,628.9 759,196.0 1,056,310.7 1,047,681.8 

 抗排 −8,371.3 759,196.0 1,056,310.7 1,047,93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應用經濟論叢， 11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209−  

(47) 
 

表 25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效益促進休耕地復耕所產生之總效益(半
年，高生態價值情境) 單位：金額(千元/半年) 

  
休耕地復耕之

生態效益變動 
 

休耕地復耕之

農業產值變動 
 

休耕地復耕促

進各產業部門

之產出增加 

休耕地復耕之

直接間接總效

益變動 
水稻 全部 4,716.4 100,282.5 164,342.5 169,058.9 

抗排 4,896.4 100,282.5 164,342.5 169,238.9 

雜糧 全部 353.8 19,609.7 31,466.7 31,820.5 

抗排 327.3 19,609.7 31,466.7 31,794.0 

蔬菜 全部 2,219.2 528,019.3 711,394.6 713,613.8 

抗排 2,053.3 528,019.3 711,394.6 713,447.9 

水果 全部 630.6 67,988.9 86,988.7 87,619.3 

抗排 583.5 67,988.9 86,988.7 87,572.2 

花卉 全部 4.4 2,503.0 3,981.9 3,986.3 

抗排 4.1 2,503.0 3,981.9 3,986.0 

特用作物 全部 −885.9 40,792.6 58,136.3 57,250.4 

抗排 −769.1 40,792.6 58,136.3 57,367.2 

總計 全部 7,038.4 759,196.0 1,056,310.7 1,063,349.1 

 抗排 7,095.4 759,196.0 1,056,310.7 1,063,4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陸、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估算，以不排除抗議性樣本的情況為例 (排除抗議性樣本的情況差異

不大)，在低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益約為 734,899.8 千元，

其中，因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效益部分為淨損失 24,296.2 千元，但在農業產值的部分

則為淨增加 759,196.0 千元。；在中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

益約為 750,567.1 千元，其中，因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效益部分為淨損失 8,628.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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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總直接效益約為 766,234.4 千元，其中，

因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效益部分為 7,038.4 千元。在低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耕方

面所產生之直接加間接總效益約為 1,032,014.5 千元，而在中生態價值情境中，休耕地復

耕方面所產生之直接加間接總效益約為 1,047,681.8 千元，最後，在高生態價值情境的部

分，休耕地復耕方面所產生之直接加間接總效益約為 1,063,349.1 千元。 

整體而言，我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於 109 年第一期作整體的給付規模約為 9.4

億元，休耕地復耕面積為 2,466 公頃；不包括棄耕地復耕的部分，亦不包括原有耕作地改

變農作類型的部分，單就休耕地復耕的部分，其創造的直接效益約為約 7.3 億元至 7.7 億

元，而直接效益加上間接效益約為 10.3 億元至 10.6 億元。 

由於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於 109 年第 1 期作開始實施，本研究僅能以 109 年第 1 期作

進行分析，因此，在相關的量化分析上無法抽離其他政策的影響；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對

於休耕地復耕的影響，亦只能假設 109 年第 1 期作的復耕主要來自於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之政策影響，而不是其他政策因素 (如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基期年農地得於全年 2 個

期作，自行選擇 1 個期作辦理生產環境維護，同時為維持轉作休耕補貼資格，必須至少

有1個期作必須實際從農) 或非政策因素 (個人因素的休耕與復耕) 之影響這是本研究主

要的研究限制之一。 

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確對於休耕地復耕具有一定程度的效

果。然而，根據調查結果，由於受訪民眾普遍認為以永續農法操作的農地生態價值高於

休耕農地的生態價值，但休耕農地的生態價值亦較以慣行農法操作農地的生態價值來得

高。因此，除非休耕地復耕使用永續農法，否則休耕地復耕產生的生態效益有限，甚至

是淨損失。而這也表示，在休耕地復耕的部分，生態效益並非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主要產

生的農業多功能價值。 

事實上，在生態效益的部分，我國目前已有生產環境維護給付 (包括：綠肥、景觀

作物、翻耕、蓄水) 以及各項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進行支持與給付。農業環境基本

給付在休耕地的復耕所帶來的主要效益為農業生產增加 (農業產值增加)，以及因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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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增加所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的生產增加。而這部分帶動經濟上的效益外，農業生產的增

加進一步確保了國內的糧食安全，而農業與相關產業的產值增加，亦將會使農村家庭的

收入成長，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應對目前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於整

體農業直接給付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釐清與定位。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是對環境的補

貼，是鼓勵農地農用的給付，亦或是對於農地發展受限的補償？若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

目的為鼓勵活化休耕地、維護糧食安全與促進農村經濟，則目前的給付形式與辦法應可

達到一定的成效。然而，若希望我國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能有效的發揮生態與環境上的

效益，則須進一步的對目前的給付形式與辦法進行改革，訂定與環境、食品安全與維護

地力相關的給付標準或給付限制。 

若政府欲透過相關的農業直接給付措施發揮生態效益，則可參考歐盟的交叉遵守 

(cross-compliance) 條件的作法，或在原本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基礎上增設彈性給付，對

具有生態效益或針對環境熱點與生態熱點進行不同標準的給付。歐盟的交叉遵守要求農

民應遵循環境、食品安全與動物福利的相關標準，並且確保土地與環境處於良好的狀態，

才能領取基本給付。這使得原先以所得支持為目的基本給付，增進了其他農業多功能效

益。至於彈性給付的部分，則是如同歐盟鄉村發展政策中的農業環境方案，在環境熱點

與生態熱點的區域，讓農民或地主自主提出相關生態維護的計畫，並向地方或中央政府

申請。這將使農民或地主在領取基本給付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透過各項地景保護、公

共設施的維修與自然生態的維護工作，發揮農業多功能效益，以獲得額外的給付或獎勵。

然若政府考量預算經費之限制，則應對我國整體的農業直接給付政策進行通盤檢討，將

效果互有牴觸或類同的政策措施進行整併。進而提高政策執行之效率。此外，根據本研

究結果顯示，休耕 (一作一休) 農地的生態價值僅次於永續農法；因此，本研究認為目前

的生產環境維護給付不宜削減。 

事實上，除了本研究針對因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而使休耕地復耕的情形，亦有

原本棄耕、超限利用或違規使用的農地，因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施而使地主或農地使

用者有誘因將其轉變成適地適用，以及未休耕之農地亦可能會因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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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而使耕種形式改變，進而造成復耕生產農作物與現有耕地作物市場間的競合關係，以

及農業多功能效益的改變等兩種狀態。但由於政策實施前政策參與農地生產農作物的資

訊，因此，本研究將這部分的分析予以省略，此亦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限制之一。而這部

份的政策效果可能與整體農業直接給付政策的變革，以及農舍興建、綠電政策有所相關，

亦即農地農用與農地非農用兩者間的比較利益；而這部份有待未來做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供之資料，在 109 年第一期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

行面積為 18.5 萬公頃；而曾於 108 年第一期領取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的休耕農地有 2.5 萬

公頃。曾於 108 年第一期領取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的休耕農地，且於 109 年第一期參與農

業環境基本給付的農地面積則有 2,466 公頃。這部份並不包含沒有領取生產環境維護資格

的 (非具基期年 83 年至 92 年資格) 休耕農地，以及廢耕棄耕部分的農地。而這部分曾於

108 年第一期領取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的休耕農地復耕面積，加上沒有領取生產環境維護資

格的休耕農地復耕面積雖然可能占我國整體農地面積比例不大，但若復耕生產的農作若

過於集中於某些作物或某些類型之作物，將可能會衝擊到農產品市場，並可能會造成該

作物、替代作物或互補作物的產銷失衡。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曾於 108

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中，復耕後種植的作物主要為蔬菜，其面積為

1,010 公頃 (約占曾於 108 年第一期休耕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執行面積的 40.9%)；其次為

水稻，其面積為 750 公頃；其顯示復耕農地都集中生產蔬菜與水稻。 

目前的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只限定在非都市土地中的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若未

來欲進一步擴大實施，使有資格參與政策的農地面積擴大，可預期復耕的農地面積將會

增加，復耕的農作產出亦將增加，潛在發生部分農作產銷失衡的機率與程度也可能會增

加。根據 2019 年內政部統計處之通報，目前台灣都市計畫農業區有 9.97 萬公頃左右。對

於部分總生產面積較小，需求的價格彈性亦較低之農產品，總生產面積與總生產量的增

減對於價格的影響較為敏感，或是部分投機性較高的農作物而言，一旦這將近 10 萬公頃

左右的農業用地適用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則將會降低價格下跌所帶來的潛在損失，使農

用的生產誘因增加，農民願意投入作物生產；但這反而增加農民搶種與產銷失衡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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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分的效果亦將會與未來全國國土計畫下都市用地農業發展區之劃設有所關連。雖

然前述問題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政策目標沒有直接的衝突關係，然農民的收入仍可能

因產銷失衡的問題而間接受到衝擊。 

但假若目前所有生產的農地皆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其種植登記資料將成為農政

單位掌握我國當前與未來整體農業生產的重要依據。本研究建議，在實施或擴大實施農

業環境基本給付的同時，主管機關應充分利用農業環境基本給付的種植登記資料進行復

耕農作的監控，並建立相關農作產銷失衡的預警機制，以對休耕地復耕潛在可能產生的

農作產銷失衡進行妥適的管理。 

 

 

(收件日期為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10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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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Basic 
Payment Policy 

 

Hsing-Wei Lin*, Ching-Hua Hsieh**, and Wan-Yu Liu***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policy benefits of the agri-environment 

basic payment and discuss whether can achieve the policy objectives that farmland used for 

farming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benefi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on the whole, in the first crop of 2020, the agri-environment basic payment cost about 

NTD 940 million, the fallow land restored about 2,466 ha. Rega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fallow 

land, the direct benefits are about NTD 730 million to NTD 770 million, and the overall benefit 

(direct benefit plus indirect benefit) is about NTD 1.03 billion to NTD 1.06 billion. Since the 

people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fallow farmlan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armland operated by conventional farming methods. Therefore, unless fallow farmland is 

restored using sustainable methods,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fallow farmland restoration are 

limited or even net losses. The agri-environment basic payment may be helpful for that 

farmland used for farming, but it may not be beneficial to the ecological benefi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larify the role of the agri-environment basic payment in the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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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policy.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benefits through the 

agri-environment basic payment, it should further reform related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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